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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變文集》〈下女夫詞〉的整理
兼論其與「咒願文壹本」、「障車文」、「驅儺文」、

「上梁文」之關涉問題

王三慶

【提要】本論文乃針對王重民等整理《敦煌變文集》〈下女夫詞〉一篇之檢討，認
為當時已知七個寫卷，而用了六號，的確具有首創之功，可惜卻也造成諸多文字
的錯誤和內容上的涵蓋面不夠周全。如今，由於敦煌文獻的大量刊行，除了可
以看到未盡利用的北大本外，更可補充如下十四個卷號：P.3266V、S.3277-1、
Dh3860、Dh3885A、Dh11049、Dh2654、S.9502V+S.9501+S.11419+S.13002
RV、Dh3135+Dh3138、Dh12833RV等未曾利用過的寫本，不但可以校補該文
的不少錯誤外，更將〈下女夫詞〉的內容分成「下女婿」主要部分，以及路經
「大門、中門、堆、堂基、逢璅、至堂門」和「論開撒帳合詩、去童男童女、去
行座障詩、去扇詩、詠同牢盤、去帽惑、去花、脫衣、合髮、梳頭、繫指頭、繫
去離心人去情詩、下簾」等三個階段組合的婚禮節目。這些都是婚禮中帶有戲
樂取笑的成份，因與古禮不合，以致於才有建中元年（780）唐紹的上表和顏真
卿的奏議，主張請停「障車」、「下壻」、「却扇」等儀式及禁斷聲樂。
　　再者，如果檢討這些寫卷，凡有近半數以上在〈下女夫詞〉的前後，還抄
錄了「障車文」和「咒願新郞、新婦」文字，而「障車文」都以韻文歌唱的〈兒
郞偉〉作為題名，卻沒被收錄在〈下女夫詞〉一篇裡頭，恐非合宜。如果根據
S.6207號寫卷《今時禮書本》的抄寫內容及十四個小篇題，以及「張敖《新集
吉凶書儀・吉儀卷上》」一書所錄的婚禮節目及篇章，〈下女夫詞〉的原始名義
應該僅限於「下婿」兒女對答的部分，縱使一些抄本以〈下女夫詞〉一名作為
冠首篇題的總稱，也應該含括於後面抄寫的「咒願新人」，甚至也可以收入前面
的「障車文」部分，畢竟這些都是婚禮中最具趣味性的戲舞節目。
　　最後，透過「障車文」中的「兒郞偉」，追索其原始意義實來自於先秦兩漢
以迄唐代的「驅儺」年俗，除了對於侲子驅逐厲鬼行為的讚頌歌唱外，亦帶有
和聲壯膽的作用。其後的「上梁文」之援用「兒郞偉」，並非如吳曾及樓大防的
說法把它看成勞動歌曲，象徵著協力舉梁的工作唱和樂聲；主要還是和驅儺的
性質類似，期望將土地龍神以及邪祟等趕走，使居住者的身心平安康健。這點
也和「障車文」之使用「兒郞偉」具有異曲同工之妙，期望將攔街求索財物的
群眾驅離，有如兒郞侲子驅逐厲鬼般的意義延伸。



一、《敦煌變文集》〈下女夫詞〉的整理和探源

　《敦煌變文集》收錄了〈下女夫詞〉一篇1，如果嚴格檢視，其與「變文」2名義
已經相懸甚遠，最多只能與「講唱文學」的表演形式扯上一點關係，或者只比講唱的
「變文」還稍富變化，並朝向民間小戲的發展邁進。因此，這篇被收錄於「敦煌變文
集」中，原本不甚合理。至於其在整理過程，也有值得商榷之處，根據《敦煌變文
集》整理成書時，王重民等已知本篇共有P.3350（原卷）、S.3877V（甲卷）、S.5949
（乙卷）、S.5515（丙卷）、P.3893（丁卷）、P.3909（戊卷）、P.2976（己卷）、北大
D246RV七種寫卷，除北大本未據以入校外，可說已經悉數彙集，而其整理成果自
是大家共同依循的善本。然而是否無可批評之處，却也未必，因為潘師石禪後來走
訪英法，又在《敦煌變文集》的原來基礎上，重新加以勘校與增補，使用的文獻資料
縱使沒有增加，卻已補充校正了二十二條校記，恰好說明了草創者的不凡功業，同
時也看到了校書的困難如掃落葉一般，隨掃隨生。
　如今我們的視野和角度都已較之前輩自由寬廣，可以利用的條件也比前輩學

者更為優越，除了一小部分是私人收藏的敦煌文獻外，大部份寫卷的影本已刊印成
書，坐在自己的書房或研究室中，就可重新再予檢視一遍，不必費時費力的遠訪英
法及世界各地的圖書館進行檢閱，那麼所得的成果應該更為豐碩才對。若以〈下女
夫詞〉一篇而言，當年學者知而未用的北大 D246RV寫卷，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外，
又有他們所未知的P.3266V、S.3277-13、Dh3860、Dh3885A、Dh11049、Dh2654、
S.9502V+S.9501+S.11419+S.13002 RV、Dh3135+Dh 3138、Dh12833RV等十三
個〈下女夫詞〉的卷號可以利用，所以掌握的資料更為全面了，縱使有些只是一些小
殘片，但是能夠改正補充過去學者錯誤的機會不少。
　如果充分利用這些卷號進行研究，除了可以改正或補充學者錯誤的若干地方外，

重新檢討過去學者整理文獻的業績，也有值得商榷之處。因為以〈下女夫詞〉整篇

1〈下女夫詞〉收錄於王重民等編輯之《敦煌變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 8月第二版）卷
三，第 273～284頁。潘師石禪《敦煌變文集新書》（文津出版社，1994年 12月出版）則收入卷七，
第 1179～1192頁。

2目前對於「敦煌變文集」所收錄的篇章，一種說法乃持續舊說的發展，即是從原來佛教的齋會唱
導，講解佛經，演化為不完全根據佛經經文，或只選取其中有趣味、又具有意義的片段經文及佛經或
佛教的人物事蹟進一步的解說，藉以吸引大批的庶民大眾，由信而入。其後，更脫離了教義，或者因
民間藝人的仿效，而以歷史事件及人物或者當代人物事件及市井間的雜碎細項作為講述敷衍的底本內
容，成為宋元說話及民間講唱技藝的源頭。因此，這種技藝是中印文學及文化混血的結晶，既非完全
襲自印度，也非無端產生於中國，孫楷第、鄭振鐸、王重民、潘石禪師即主此說。另外一種看法則是
從向達、程毅中到張錫厚及多數晚近的大陸學者，都以為說唱技藝是中國原來早已具體存在的事實，
不必外來文化或宗教的介入，因此把非佛經與非佛教所關涉的說唱篇章，依文體分成講史、民間故事、
故事賦、話本、詞文等等，並且認為它們全是源自中國傳統的民間文化或文學，也與宋元以後的民間
百藝接軌。

3此卷四川人民文學出版社新著目為「下女夫詞」，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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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結構而言，它是採用男女之間相互問答的方式而開展，從男方自報客來，女
方即問來此何為？ 於是開始了一段對話，含括了原因、目的、質疑與不滿。而女方
的說明及追問後，男方才誇大的表明自己是長安君子，進士出身，選得刺史，才至高
門。接下來又是因何所求、籍貫、平安等一連串的問答。此後敘述一轉，成為男方
發問姑嫂及家長的身體狀況，女方也問來客的平安。在這樣的問訊和對答中，男方
始終進不了女家門因而顯得有些不耐；女方則解勸男方離開，速奔前程，使男方只
好以種種理由推說走不動了，希望行個方便。女方也在不好絕情推拒之下，轉問伴
者身分？ 籍貫、鄉里、川望？ 在一一回答後，才說明不得不詳審釋疑的原因，實非
借故拖延，男方也認同這個說法。女方既然難以發遣這位登門的貴客，只好展褥舖
床，請對方下了馬來，牽繩入房；至於來客也帶著綾羅千萬的禮物進門。等入房後，
又是上酒、請下馬、鋪帳4、請下床的動作。對話到成大禮止，即告一段落。接下來
則凡經過的每個地方，從論女家大門起，到中門、堆、堂基、逢鏁、堂門等，完全用
五言詩詠的形式表現。最後則有論開撒帳合詩、去童男童女、去行座幛、去扇、詠同
牢盤、去帽惑、去花、脫衣、合髮、梳頭、繫指頭及詠繫去離心人去情詩及下簾詩
等，也是用五言或七言的韻文形式來加以表現。
　以上〈下女夫詞〉的這套對話和詩詠看來是連續性的進行，毫無中斷，然而根

據顏真卿等對於唐代公侯大夫士之婚禮節目進行討論後，卻有幾個步驟頗具爭議性，
故杜佑《通典》曾載：

建中元年（780）十一月，禮儀使顔真卿等奏：「郡縣主見舅姑，請於禮
會院過事。明日早，舅姑坐堂，行執笲之禮。其觀華燭，伏以婚禮主敬，
非宜。並請停障車、下壻、却扇等，行禮之夕，可以感思，至於聲樂，竊
恐非禮，並請禁斷。相見儀制，近代設以氈帳，擇地而置，此乃虜禮穹
廬之制。合於堂室中置帳，請准禮施行。俗忌今時以子卯午酉年，為之
當梁年，其年娶婦，舅姑不相見，蓋禮無所據，亦請禁斷。」並從之5。

可見當時盛行的「觀華燭」不合於禮，並且也將「障車」、「下壻」、「却扇」等節目一
併禁斷。所謂「觀華燭」即指洞房花燭夜，聚眾取鬧，調笑新人，大家爭相觀看為
樂；而「障車」即是娶親婚嫁之時，在半途上「攔街」阻車，索取財物或酒錢，後
來發展為調笑戲樂；「下婿」則是女婿迎娶至女方家門時，即將「下馬」時的刁難取
笑；「却扇」為男女雙方圓房前，將遮面的扇子移開，讓大家共睹新娘的面貌，也讓
整個熱鬧的婚禮沸沸揚揚，達到一個高潮頂點。在這之後大家才取散告別，並共同
咒願新郞新婦。以上這些項目除了「障車」一類在目前整理的〈下女夫詞〉中未見

4這裡「下馬」與「鋪帳」的動作應與上文有所複重。
5唐・杜佑撰，王文錦等典校，《通典》卷五十八〈禮十八・沿革十八・嘉禮三公侯大夫士婚禮〉（中

華書局，1988年 12月出版），第 16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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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下壻」、「却扇」可說全然俱在。如果再尋求唐代的相關文獻，還有「催妝」、「撒
帳」、「約花釵」、「咒願新人」等節目6，這些儀節除了「咒願新人」的部分在整理的
〈下女夫詞〉一文找不到對應文字外，每一項目都還以詩詠的形式保留著。
　既然如此，這一篇章的描寫必然與當時流行的婚姻習俗相關聯，此在下列參考

文章中已多論述。可是整理這些寫卷的前輩似乎看到〈下女夫詞〉這一題名後，就
不辨前後的相關文字，而獨立整理成篇，在考慮上似乎稍欠周詳。因為他們只提出
一些現象後，卻沒有再加細究，如王重民校錄時，在文本最後一句話下附錄了校記，
並作如此的說明：

原卷、丁卷、戊卷，從此以後有「咒願補（新）郞文」。但咒願文各自不
同，則因咒願文必須隨著新郞新婦的家庭具體環境而措詞故也。此類咒
願文敦煌所出極多，故刪去不載7。

顯然他在整理本篇時，所用的六號〈下女夫詞〉寫本，有半數以上是在抄寫至此之後
又續接「咒願新郞文」，如果加上他沒有提到的己卷P.2976，則接抄「咒願新郞文」
的卷號更高達三分之二，而這麼高比例卻未引起學界更進一步探討兩者的關聯性，未
免令人不解。其實，這些卷號在抄寫〈下女夫詞〉之後不只錄寫「咒願新郞文」而
已，如原卷P.3350還有「咒願新婦文」一篇，顯然兩篇同是針對新人咒願所設立的
文字。丁卷P.3893作「咒願女婿文」「咒願女婦文」，名稱上雖然稍有不同，意義還
是一樣。因此，「咒願新人」還是涵括在〈下女夫詞〉之中，將它割離並非合理。至
於〈下女夫詞〉即是原來「下婿」的部分，如今有些寫卷以此為題，只是作為整組對
話詩詠部份前題混稱的一個總代表，王重民等整理時取作篇題，並不完全概括內容，
最多只是反應抄寫者的認知而已。對於這點敦煌寫卷倒有個明確的證據，即P.3909

戊卷在第一行的下端曾經載錄了如下的說明：「都十四篇為記，具說之。」第二行「論
通婚書法第一」下與第一行平行處又有：「《今時禮書本》」五個字，顯然這兩處文字
都是這本小冊子的內容註解和篇題，而「論通婚書法第一」則是《今時禮書本》的
第一篇題及內容，以下另有「別紙」；「論女家答婚書第二」及「別紙」；然後提行說
明：「右前件是公侯卿大夫已上男女共用之」，其下又有一小段空白，並續抄：「令長
以下及庶人同用」，顯然原書作者以此區別為界，分為前後兩個段落，前段指出第一
和第二篇都是公侯卿大夫以上共用的男方通婚書和女方答書，兩書都附有別紙。此
後所錄則是「男家通婚書本」、「別紙」以及「女家通婚答書一本 前紙予不□」。從現
存文字來看，似乎有省略節抄的情況，不過從內容而言，這些沒有篇次的書函應該
是「令長以下及庶人同用」的通婚書及答書，原則上屬於第一和第二的別式書函。

6參見黃亮文撰，《敦煌寫本張敖書儀研究》（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 6月），
〈第三章張敖書儀婚禮研究〉第 69～128頁。

7王重民等合編，《敦煌變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 2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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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接下來我們看不到第三到第七篇的題目和內容，現存原本似乎脫去數葉，直
接與「論障車詞法第八 辝辭詞〈凡兒家時燭，對女家門，燭出兒家式〉」相接續。「障
車詞法」上文已經解釋過了，這裡不如直錄原文，大家一看便能明白：　

　　障車之法：吾是三台之位，卿相子孫。太元（原）王郭，鄭州崔陳。
河東裴柳，隴西牛羊。南陽張李，積世中（忠）臣。陳君車馬，豈是凡
人。
　　女答：今之聖化，養育蒼生。何處年小（少），漫事蹤（縱）橫。急
手避（擗）路， 廢（發）我車行。
　　障車之法：小年三五，中（忠）赤（亦）榮華。聞君成禮，故來障車。
　　兒郞偉：梭梭南山，迢迢北斗。夜時更蘭（闌），從君統首。徒勞抵
方，定知無酒。
　　障車之法：吾是九州豪族，百郡名家。今之成禮，故來障車。不是
要君羊酒，徒（徙）君且作榮華。
　　兒郞偉：向來所說，將君作劇。恰恰相要，欲何所索。
　　障車之法：先自有方，須德（得）麒麟一角，三足鳳凰。聊（遼）東
九味，西國胡羊。擬成桂昔，秦地生薑。小（少）一不足，實未形相。
　　兒郞偉：有酒如江，有肉如山。百味飲食，羅列斑斑。自餘雜物，並
有君前。
　　障車之法：今故（古）流傳。蘭（攔）街興酒，枕巷開延（筵）。多
招徒儻（黨），廣集諸賢。盃觴落解，絲竹蹔烟。故來遮障，覓君財錢。
君須化道，能罷萬端。劍南驄馬，雲走飛先。金錢萬貫，綾羅數千。
　　兒郞偉：百僚陽（揚）州，美味歌延（筵）。如其少一，定畢留樂酒8

【錢】。

這段障車文的內容顯然是古代搶婚風俗在文明化後，變相的攔街，強要酒錢；也是女
子出嫁途中，要脅有樂同享的一種風俗，然後逐漸成為一種戲樂風俗。抄本在障車
之後，似乎又有脫葉的現象，因為另葉起再無篇第名稱，其標題和文字則屬〈下女夫
詞〉的「請下馬」、「鋪帳」、「請下床」及「論女婿下至大門詠詞」、「至中門詠」、「逢
鏁詩詠」、「至堆」、「至堂基」、「至堂戶」等詩詠，可說與其他寫卷大同小異，但是缺
少「撒帳」到「下簾詩」等數段文字，並且直接續抄「論咒願新郞文」一篇，即以餘
紙空白結束，沒有續抄他卷應有的「咒願新婦文」，因此這冊《今時禮書本》也是一
份不完整的節抄本，雖然說明了「都十四篇為記，具說之。」但是實際上只錄了第一

8本卷冊頁本，黃本所錄至此，然續頁猶有「樂酒」二字，下接「請下馬詩」，乃標題，故「樂酒」
二字當上屬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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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十二篇的篇目和文字，中間脫去數葉或節略部分文字，後面也未曾抄完。因為
S.6207一卷中，「長興三年（932）壬辰歲三月二十六日畫寶員記」的抄本中也有「障
車詞法」，文字雖然不同，形式和意義則與此段類似，也有幾首「兒郞偉」的韻文，
其後更有「咒願新郞文第十二」的標題。可見「障車詞法第八」之〈下女夫詞〉應
被編列為第九，然後才接「論女婿至大門詠詞」到「至堂戶」等諸詩詠為第十，「撒
帳」到「下簾詩」則屬催粧詩第十一，最後應為「咒願新郞文第十二」、「咒願新婦文
第十三」以及「賀男女家第十四」，這應該是《今時禮書本》後半部。至於中間脫去
的一部分應該存在俄羅斯藏本中，如Dh01055今題「書儀」，雖不中亦不遠，然而究
其中題：「婚書儀第三」恰可補此半葉，內容書跡並同，知現存原本猶有數葉脫去，
與「論障車詞法第八 辝辭詞〈凡兒家時燭，對女家門，燭出兒家式〉」相接續。如今
〈下女夫詞〉只是請婿下馬、經過門戶及催粧三部分的組合，為不完整敘述的三個散
段，因此整理者將屬於戲舞的部分獨立出來，至於「障車文」及「咒願新人」仍然具
有戲謔的成分，卻被排除在外，實非合理。
　所以如此斷定，又有一證，在「天復八年（908）歲次戊辰二月廿日學郞趙懷通

寫記」的「張敖《新集吉凶書儀・吉儀卷上》」9中也有一組〈通婚書、別紙〉、〈答婚
書、別紙〉的內容，以及婚書用紙、書法、函木大小、品式裝束和封題函樣等的說
明，甚至還包括了送去押函的充使及副使，以及送去女家的步驟、方法及各種伴禮
物品式樣。接下即是〈女家受函儀〉、〈成禮夜兒家祭先靈文〉（包含男女雙方），並且
附有如此的文字說明：

三獻訖，再拜，辭先靈了，即於堂前北面辭父母。如偏露，微哭三五聲，
即侍從儐相引出，向女家戲舞，如夜深即作催粧詩。

可見「戲舞」和「催粧」是婚禮進行中最具戲樂的趣味性節目，因此往往被獨立摘
出，而題作「下女夫詞一本」，成為現存幾卷的抄寫式樣。其後又題〈女家鋪設帳儀〉
一目，其內文也包括了「撒帳」、「咒願」、「女婿儐相行禮」、「昇堂奠鴈」、「同牢盤」、
「合巹盃」及「脫禮衣冠」、「請劍履」、「儐相帳前詠除花去扇詩」等部分，並且以「去
燭」結束，婚禮才終告完成，這些內容不少是「下女夫詞」中的一部份。此後，另
有「賀慰兒家父母語」和「賀慰女家父母語」應是婚禮告一段落，客人即將散去前的
賀詞。
　張敖《新集吉凶書儀・吉儀卷上》婚禮的這段記錄不但反映了晚唐婚禮的步驟，

也和《今時禮書本》一書的篇次內容兩相呼應，同時更證明了學者整理〈下女夫詞〉
的不合理性。因為從嚴而論，「下女夫詞」名義原只限於請婿下馬的戲舞部份，但是

9參見黃亮文撰，《敦煌寫本張敖書儀研究》（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 6月），
〈第三章張敖書儀婚禮研究〉第 319～3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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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獻中的諸多抄者往往還加錄了經過門戶及催粧等詩文，並以「下女夫詞」作
為冠首總稱，縱使大家勉強接受，但是排除較具趣味性的戲舞的「障車文」及「咒願
新人」，則期期以為不可，否則應當重新整理，一併收入，改題：「《今時禮書本》」，
並認定其非屬變文內容，需從《敦煌變文集》中移出。

二、〈咒願文〉是婚禮不可分割的吉祥祝願

　其實張敖《新集吉凶書儀・吉儀卷上》之有「咒願文」並不意外，因為「下女
夫詞」所用的寫卷中，如原卷 P.3350、丁卷 P.3893及戊卷 P.3909都具有「咒願新
郞文」、「咒願新婦文」，王重民已經加註說明；而 S.6207之題「咒願新郞文第十二」
則已如上個段落論述。在此之外，還有己卷 P.2976作「咒願新女婿」，S.0329V則
作「咒願新郞」，S.2049V又作「咒願文」、「咒願新□」，S.5546直接題作「咒願壹
本」，含括「咒願新郞」、「咒願新婦」，Dh1455題目雖同，但是僅存「咒願新郞」部
份，S.8336雖無「咒願壹本」及「咒願新郞」的題稱，從殘留的部分文字應屬同一
內容，而且有「又云庶咒願新婦文」這一標題。因此在十二個「下女夫詞」的卷號
中，除了甲、乙、丙和北大本四種因未抄完，或因殘片而未錄製「咒願文」外，其他
八種都與「咒願新郞文」等共同出現，證明兩者之間的依存度十分緊密。此從題作
戊卷的P.3909《今時禮書本》一書來看，兩者都是婚禮儀式中的部分篇次。比較特
殊的是 S.5546題作「咒願壹本」，S.8336則作「庶咒願」，似乎說明了咒願也有單行
抄本，更有階級使用的身份區別，如同張敖《新集吉凶書儀・吉儀卷上》或《今時禮
書本》中的加註說明。

三、〈兒郞偉〉與〈障車文〉的習俗

　上述談到P.3909《今時禮書本》中曾有〈論障車詞法第八〉，是在女家出嫁之時，
半途障車攔街的對答韻文。這種「障車文」也出現在 S.6207一卷，並且都以「兒郞
偉」三字作為冠首題名。有關「障車文」的這種形式不只出現於敦煌文獻，唐人司空
圖即有「障車文」一篇，除了第一段的說明外，全以「兒郞偉」題署的四首四六韻文
呈現，這些韻文當日應該是配合音樂，可以吟唱10。根據《新唐書》唐紹對於婚禮風
俗的建議：

昏家盛設障車，擁道為戲樂，邀貨捐貲動萬計，甚傷化紊禮，不可示天

10司空圖著，《司空表聖文集》卷十，又見《全唐文》第 4冊第 38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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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事雖不從，議者美歎11。

也因戲樂節目與禮不合，顏真卿等才主張禁斷12，可是此風並未就此衰歇，以至於晚
唐五代西北一地的文獻依然保留這類風俗，而東南一帶及台灣民俗的婚禮，在新人
迎娶之時，也每以嫁妝多少遊街抬行炫耀，蓋亦攔街之遺風。然而所談最稱詳細者
莫過於《封氏聞見記》卷五「花燭」條，其文云：

近代婚嫁有障車、下壻、卻扇及觀花燭之事，及有卜地安帳，并拜堂之
禮。上自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今上詔有司約古禮今儀，使太子
少師顔真卿、中書舍人于邵等奏：障車、下壻、觀花燭及卻扇詩，並請
依古禮；見舅姑於堂上，薦棗栗腵一本作脯脩，無拜堂之儀。又氊帳起自
北朝穹廬之制，請皆不設，惟于堂室中置帳，以紫綾幔為之。又除俗禁
子、午、卯、酉年，謂之當梁，嫁娶者云：婦姑不相見。按起居郞呂才
奉太宗詔，定官陰陽書五十卷，並無此事，今亦除之13。

圖 1: VHV1192北寧省僊遊縣受福總永富社鄉約（1896）

11宋・宋祁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影中華書局點校本，1979年 11月初版），卷一百十三〈唐張
徐列傳第三十八〉，第 4185頁。

12唐・杜佑撰，王文錦等典校，《通典》卷五十八〈禮十八・沿革十八・嘉禮三公侯大夫士婚禮〉（中
華書局，1988年 12月出版），第 1653頁。云：「太極元年十一月，左司郞中唐紹上表曰：『士庶親迎
之禮，備諸六禮，所以承宗廟，事舅姑，當須昏以為期，詰朝謁見。往者下俚庸鄙，時有障車，邀其
酒食，以為戯樂。近日此風轉盛，上及王公，乃廣奏音樂，多集徒侶，遮擁道路，留滯淹時，邀致財
物，動踰萬計。遂使障車禮貺，過於聘財，歌舞喧譁，殊非助感，既虧名敎，又蠧風猷，諸請一切禁
斷。』從之。」又《舊唐書》卷四十五「禁斷」下有「其有犯者有蔭家，請準犯名敎例附簿，無蔭人決
杖六十，仍各科本罪。制從之。」又參見上註 6。

13唐・封演撰，《封氏聞見記》（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年 6月出版）卷五，第 59-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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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見P.3909《今時禮書本》一書還是忠實反映了唐代庶民社會的婚姻風俗。
至於越南河內漢喃院所藏北寧省各社「俗例」、「券例」或鄉約中也多有「攔街」風俗
的條文紀錄，如〈北寧省慈山府僊遊縣芝泥總芝內社劵例〉第九到十一條，列舉民家
有孝事及民社有生死嫁娶簿。後者規定社總內凡有婚喪，參日內需就里長家詳開列
報，否則察得，詳呈民社耆役擬罰。其中更規定：一般女子出嫁內鄉，應納本社斯文
會錢和芙蒥；外鄉則壹倍貳，而錢留斯文會公支。出具攔街錢則有內外之分：凡社
內者陸陌，社外者壹倍貳。（又參見圖 1～圖 3）

圖 2: AF-a08-1-22北寧省僊遊縣芝泥總芝泥社

圖 3: AF-a08-1-1北寧省僊遊縣芝泥總紫泥社券例

只是障車時何以要吟唱「兒郞偉」這類的歌謠呢？ 這不得不在下節中加以分析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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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兒郞偉〉與〈驅儺文〉

　「兒郞偉」與古代之大儺信仰息息相關，《後漢書・禮樂志》曾經談到大儺儀式云：

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
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皂製，執大鼗。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
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将之，以
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
郞將執事，皆赤幘陛衞。乗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
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歹凶，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
食不祥，攬諸食咎，伯竒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
斷食巨，窮竒、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神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
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儛，嚾呼，
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
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儺人師訖，設桃
梗、鬱儡、葦茭畢，執事陛者罷。葦㦸、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
諸侯云14。

這裡所載述的宮庭儀式內容與P.3552情節類似，而且其源起甚早，孔子以來即有鄉
儺的紀錄，考之《周禮・春官宗伯第三》設有「占夢」一職，「掌其歲時，觀天地之
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
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敺疫。」〈夏官司馬第四〉也設有「方相氏
狂夫四人」，其專職是：「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
難，以索室敺疫。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15鄭玄注云：「令，令
方相氏也。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故書難，或為儺。杜子春難讀為難問之難，
其字當作儺。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難，
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這幾個「難」字是由人
經過特殊的裝扮，用於敺疫逐鬼的方相狂夫，蒙著熊皮，裝扮如魌頭一班，然後依
春秋冬三季之時令，向四方九門磔禳，故又云：「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敺疫癘
之鬼，如今魌頭也。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索廋也。」
16所謂命國難九門磔禳，或命有司大難旁磔，都是如王昭禹所謂的：「方相氏者，以
其相視而攻疫者非一方也。」鄭鍔也說：「蓋方相氏以狂夫為之，康成謂方相猶放想，

14《後漢書・禮儀中・大儺》（臺北鼎文書局影中華書局點校本，1979年 11月初版），第 3127-3128

頁。
15以上數段引文參見《周禮》卷二十五，《十三經注疏本》（藝文印書館）第 381-382、432、475頁。
16《周禮》卷二十五，《十三經注疏本》（藝文印書館）第 3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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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畏怖之貌，義無所攷，殆猖狂之意也。因四方而驅疫，必狂夫為之，蓋陽勝則為
狂，隂慝則為疫。狂夫陽之太過者也，夏則陽盛而火王，陽盛而太過，則為狂矣。使
之索隂慝之鬼，亦厭勝之術。」17可見這種從宮廷到鄉里社區之間驅厲逐鬼的厭勝之
術，逐漸形成祈求庶民百姓平安的風俗活動，並且以不同的面貌傳衍到今天。因此，
兩漢宮廷也不能夠免俗，唐代亦有大儺及諸州縣儺儀式，不過主持的位階一在中央，
一屬州縣的層級，其分別在於規模的大小及參與人數的多寡而已18。所以陳暘在《樂
書》中即云：

三代而上有公厲、族厲、泰厲之祭，至周始用方相氏……齊因之以戲射，
魏帝因之以閲武，至唐季冬大儺及郡邑儺，開元禮制之詳矣。蓋以晦日
於紫宸殿前設宮架之樂，前期先閲儺并樂。是日，大宴三府，朝臣家皆
上棚觀之，百姓亦預焉，頗謂壯觀也。惟歲除前一日，於金吾仗龍尾道
下重閲，即不用樂矣。觀孔子有鄉人儺之說，未甞用樂也。然則驅儺用
宮架之樂，其後世之制歟！ 19

歷來驅儺隊伍都著假面，衣赤布袴褶之侲子和執事、執鞭宮人、方相氏、唱師鼓吹
令、太卜令等陣仗組成。當鼓吹聲作，唱師導唱，眾子相和，此即《後漢書・禮樂
志》所談的「中黃門倡，侲子和。」其和聲乃唱作兒郞偉，帶有相互自我勉勵壯膽的
意味。甚至到了齊魏之際，還有戲射閱武等節目，已經演化成近乎戲射的一種活動，
也為後代戲劇起源的先導。可惜文獻上並沒有具體談到唱和的內容，但是從敦煌文
獻中的驅儺寫卷，每在「兒郞偉」之前說明驅儺活動是古來遺傳，然後即有「兒郞
偉」的唱和，唱完之後，又加註了「音聲」二字。凡此，足以說明這些驅儺活動的隊
仗排場，在音樂歌唱的相互附和之下，從宮廷或鄉里房宅之內遶行到四境城門，象
徵驅除社區之疫鬼凶邪，祈求國泰民安的大致情況。至於現今敦煌所存在的二十八
號文獻，共十七種不同文字的「驅儺」文本20，除了帶有說明性質的第一段偶為四字
句外，幾乎以純粹的六字句為主，而未有「音聲」加註的「兒郞偉」也可准此推定，
絕非徒誦的方式。
　那麼，上節談到「障車文」之用「兒郞偉」當然是受此一活動之「驅儺文」影響

下的產物，絕對不可能無緣無故自然生發的相同文體，並且是以戲樂的方式驅除凶
神惡煞般的障車者。尤其越南不但上一世紀中還保留了攔街的習俗，追溯文獻紀錄
更可與敦煌文獻接軌，如《朝野僉載》卷三「崔鉉信」條曾云：

17宋・王與之撰，《周禮訂義》（四庫全書本）卷五十一。
18參見《大唐開元禮》卷九十「大儺」、「諸州縣儺」條。
19宋・陳暘撰，《樂書》（四庫全書本）卷一百九十九。
20參見周紹良著，《敦煌文學芻議及其它》載錄了十種寫本，黃徵、吳偉著，《敦煌願文集》又增加

了六種。

25



安南都護崔鉉信命女壻裴惟岳攝愛州刺史，貪暴，取金銀財物向萬貫。有
首領取婦，裴郞要障車綾，索一千疋，得八百疋，仍不肯放。捉新婦歸，
戲之，三日乃放還。首領更不復納，裴即領物至揚州。安南及問至，擒
之，物並納官，裴亦鎖項至安南，以謝百姓。及海口，會赦而免21。

再者，五代王定保撰述的《唐摭言》卷十也說：

湯篔，潤州丹陽人也。工為應用，數舉，敗於垂成。……晚佐江西鍾傅，
書檄闐委，未嘗有倦色。傅女適江夏杜洪之子，時及昏暝，有人走乞障
車文。篔命小吏四人，各執紙筆，倚馬待製，既而四本俱成22。

似此情形，說明了障車習俗絕對不是西北一地個別存在的現象，證之上述唐紹的上
表和顏真卿的奏議，實非事出無因。

五、〈兒郞偉〉與〈上梁文〉

　有關使用〈兒郞偉〉作為歌唱的形式，不只用於〈驅儺文〉和〈障車文〉這兩種
文體而已，敦煌文獻中P.3302V〈維大唐長興元年癸巳歲（西元 930年）貳月廿四日
丙寅河西都僧統和尚依宕泉靈跡之地建龕一所上梁文〉、S.3905RV〈〔大〕唐天復元
年辛酉歲（901年）十二月十八日金光明寺造□〔佛〕窟上梁文 和□□自述〉等二
號寫本都有建龕窟上梁的說明，隨即出現「兒郞偉」的韻文。P.4995「社邑功德記」
雖無「兒郞偉」這一題目，也無〈上梁文〉的題稱，但是從內容來看，既是六字句的
押韻形式，並且與營建落成典禮相關，還是可以列入〈上梁文〉的範疇。
　在敦煌文獻之前，〈上梁文〉的最早出現當屬北魏溫子昇的〈閶闔門上梁祝文〉

23，以驅儺文、障車文、上梁文三者出現的時間而論，上梁文恰是前兩者的中介。然
而該文僅是四字句、十四句的簡短祝語韻文。根據劉勰對於祝文的看法，認為它起
源於伊耆始蠟，以祭八神之辭24。這點的確與〈驅儺文〉的性質近似，如果驅儺是在
驅逐邪神厲鬼，遠離社區民宅；而蠟祭八神是在要求「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毋
作，草木歸其澤。」至於〈上梁文〉的祈求目的則是祭祀土神，讓邪神惡鬼遠離新建
房舍，使入居者能夠身體平安康健。因此，兩者主要目的都是在祈求國泰民安和社
稷的祥和，庶民百姓的安居樂業，遠離災殃，意義上可說無所區別，所以上梁才援用
了驅儺的兒郞偉。只是初盛唐文獻未見〈上梁文〉一類的續作，直到晚唐，才有河

21唐・張鷟撰，趙守儼點校，《朝野僉載》（中華書局，1979年 10月版）卷三，第 77頁。
22五代・王定保撰，《唐摭言》（四庫全書本）卷十。
23明、張溥編，《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文津出版社，1979年 8月出版）第六冊，第 4637頁。
24劉勰著、范文瀾註，《文心雕龍、祝盟第十》云：「昔伊耆始蜡，以祭八神。其辭云:『土反其宅，

水歸其壑，昆虫毋作，草木歸其澤。』」參見臺彎開明書店，1969年排印七版，第 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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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敦煌人李琪（873～933？）撰寫之〈長蘆崇福禪寺僧堂上梁文〉25。該篇是用「六
詠」的韻文形式，助舉雙梁，即以東、南、西、北、上、下六合之次，用七言三句形
式及方向字為韻，並以簡短之祝願文字作結。凡此，不但說明了〈上梁文〉源於祝文
這類的文體，到了宋人著作更出現不少這類的文章，於是蔚為大國，成為獨立的一
種文類26。
　唯一不同的是「六詠」並無〈兒郞偉〉的名目，直到敦煌文獻及宋人的諸多文

集才被大量的使用，因此它受到〈驅儺文〉形式的影響應該足以確認。至於其意義，
《愛日齋叢鈔》卷五曾經引用吳氏《漫錄》及樓大防之說如下：

上梁文吳氏《漫錄》考其所始，云：後魏溫子昇有〈閶闔門上梁祝文〉……
乃知上梁有祝文矣，不若今時有詩語也。樓大防參政又考「兒郞偉」始
於方言，其說云：「上梁文必言兒郞偉，或以為唯諾之唯，或以為奇偉之
偉，皆未安。在敕局時，見元豐中獲盜，推賞行部例，皆即元案，不改俗
語。有陳棘云：『我部領你懣廝遂去深州邊。』吉云：『我隨你懣去。』懣
本音悶，俗音門，猶言輩也。獨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偉不如今夜去。』
余啞然笑曰：『得之矣。』所謂兒郞偉者猶言兒郞懣，蓋呼而告之，此關
中方言也。上梁有文尚矣，唐都長安，循襲之。以語尤延之諸公，皆以
為前未聞。或有云：『用相貌之偉』者，殆誤矣。」樓公考證如此，予記
《呂氏春秋、月令》，舉大木者前呼與謣，後亦應之。高誘註：『為舉重勸
力之歌聲也。』『與謣』注或作『邪謣』，《淮南子》曰『邪許』，豈偉亦古
者舉木隱和之音27。

這段論證把「兒郞偉」看成如勞動歌曲，象徵著大家協力舉梁時的唱和樂聲，乍看之
下似乎言之成理，但是從敦煌本的〈驅儺文〉來看，吳曾及樓大防的說法不過想當然
耳；何況從驅儺儀式所唱的「兒郞偉」，則是針對侲子驅儺行動給予的讚頌歌唱，兼帶
壯膽激勵的作用已如上述。然其影之深遠，從宋、元以迄於今日的著作或民俗中，常
有紀錄，甚至東亞各國，如越南諒山省之關帝廟尚可見到上梁實物的遺跡。（參見圖
4）
　至於韓國之文人作品，也存極多實例，如《秋浦先生集》卷二則有一篇、《睡隱
25清、董誥編，《全唐文》（大化書局，1987年 3月出版）卷八四七，第 3995～3996頁。
26魏齊賢、葉棻同輯錄，《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序》（以下凡不著名書局及出版年月日者，蓋用四

庫全書本）。
27《愛日齋叢鈔》，卷五《讀書劄記叢刊》（世界書局，民國五十二年四月板）第二集，第八冊第 206

～207頁。按本則不見於今本《能改齋漫錄》，蓋為明抄本《說郛》卷三十五引述，北京中華書局本
則輯入逸文卷一第 531頁，木鐸出版社乃據此本出版翻印。文字與叢抄所引略有不同。又宋、王應麟
《困學紀聞》卷十九亦主：「溫子昇〈閶闔門上梁祝文〉為上梁文之始也。兒郞偉猶言皃郞懣，攻媿嘗
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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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越南諒山省關帝廟上梁題字

集》卷二有三篇、《鳳巖集》十四卷共七篇、《魯西遺稿》卷十六共六篇、《鼓山集》
卷十有二篇、《澤堂集》別十二有六篇、《白軒先生集》卷十五更多達十三篇、《耳溪
集》卷十九有六篇作品，凡此，都與宋人寫作之上梁文體有近似的形式，並有「兒郞
偉」詞。再如以漢文書寫的文言小說，金時習模仿瞿佑《剪燈新話》之《金鰲新話》，
亦有〈龍宮赴宴錄〉一篇，也有「兒郞偉」。
　跨海到了日本以後，在《本朝文粹》正、續編的確未見有兒郞偉的遺跡，可是根

據王小平最近的努力28，卻找到了不少相關的資料，如鎌倉室町時代中岩圓月 (1299-

1375)，俗姓土屋，號中岩，別號中正子、海漚子、東海一漚等，其文集為《東海一
漚集》，其中載有元文宗即位時，因建百丈山法堂及其上層的天下師表閣，而令中岩
作的「上梁文」；此外，另有一篇題作《吉祥寺新建方丈上梁文》，兩者皆受宋人體式
影響，非直接仿自唐人作品。又「奈良縣宇陀市榛原區的禦井神社，何時初建，已不
可考，但《大和志》所載上梁文說其『建長八年重修，天正二年再修，高井自明共
予祭祀。又村西有神殿，稱曰十二社，勒文中四年營造』。」更可貴的是在《平泉志》
也找到了一篇《義經廟上梁文》，其文云：

陸奧州高館者，源氏義經故城也。義經薨後，遂作墟荒。天和年中，當
州太守、仙台羽林綱村公家臣、河東田兵衛定恒來，治郡之次，登此山，

28王曉平，〈日本上梁文小考〉，《尋根》（2009年）第 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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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遺塵，寒煙蔓草，四顧荒涼。故老相傳云：「五十年前，此地有靈祠。」
定恒慨然而歎曰：「義經者，大將軍賴朝公令弟，其軍功威名，市豎街童，
無不知焉。豈有不封尺寸地，剪一莖草，而安厥神靈乎？」即平泉眾徒共
儀（議），而白公太守命之，草創一宇，以鐵瓦葺之，人咸號之曰「義經
堂」。其功其德，雖專歸太守，原濫觴實出自郡吏定恒之善心。善心豈可
不獲善報乎？ 可嘉可尚，仍賦一偈，充上梁文。偈曰：以平等心為墓趾
（址），旻廣新成輪奐美。俎豆來藻川漣瀦，□□高館城蒼翠。□蒿愴愴
如見之，勿疑台靈垂光賁。蓋代功名昨夢回，從前汗馬總兒戲。假令四
海鬥英雄，爭似早出離生死。血流漂鹵（櫓）古戰場，純白蓮華棒（捧）
雙址（趾）。我有一卷了義經，天龍八部常側耳。

　這篇文章的確可以補充有關日本上梁的諸多資料，彌足珍貴。可見「上梁文」或
「兒郞偉」等，還待繼續追索，而東亞各國諸多文化或文學之間的交涉，更值得深入
探討，畢竟這是一個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學上有趣的問題，也是東亞各國文化及漢
字文化圈內所要共同關心的課題。尤其在敦煌文獻已經公布殆盡之際，學者更應朝
向一個更宏觀且更為深化的延伸研究。

附錄一：諸家使用敦煌文獻下女夫詞、驅儺文、上梁文、障車文、咒願文卷號表

P.3350原卷 1 王重民 潘師 周紹良 黃征 下女夫 驅儺 上梁 障車 咒願
S.3877V甲卷 2 王重民 潘師 下女夫
S.5949乙卷 3 王重民 潘師 下女夫
S.5515丙卷 4 王重民 潘師 下女夫
P.3893丁卷 5 王重民 潘師 周紹良 黃征 下女夫 驅儺 咒願
P.3909 戊卷 6+

Dh01055
王重民 潘師 黃征 伊藤 下女夫 障車

P.2976己卷 7 王重民 潘師 周紹良 黃征 下女夫 驅儺 咒願
北大 D246RV8 知而未用 周紹良 下女夫 驅儺
S.55469 周紹良 黃征 驅儺 咒願
S.2049V10 周紹良 驅儺 咒願
S.620711 周紹良 黃征 伊藤 障車 咒願
S.0329V12 周紹良 黃征 障車 咒願
P.3270+P.3270V+ 周紹良 黃征 伊藤 驅儺
P.4976+Dh1049 黃征 伊藤 驅儺
P.346813 周紹良 黃征 驅儺
P.3856 周紹良 黃征 伊藤 驅儺
P.4011 周紹良 黃征 伊藤 驅儺
P.4055 　　　　 　　 周紹良 黃征 伊藤 驅儺 　　
S.6181 周紹良 黃征 伊藤 驅儺
P.3702 周紹良 黃征 驅儺
P.3552 周紹良 黃征 伊藤 驅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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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569V 　　　　 　　 黃征 伊藤 驅儺 　　
P.3555V 黃征 伊藤 驅儺
S.2055V 黃征 驅儺
P.2612V 黃征 伊藤 驅儺
P.2058V 黃征 驅儺
S.8210V 黃征 驅儺
P.3302V 周紹良 黃征 伊藤 上梁
S.3905RV 黃征 上梁
P.4995V 黃征 上梁
P.3266V14 下女夫
S.3277-1 下女夫
S.833615 咒願
Dh265416 下女夫
Dh3860RV17 下女夫
Dh3885A18 下女夫
Dh11049RV19+

（Dh2654）
下女夫

S.9502V+ S.9501

+S.11419

下女夫

+S.13002RV20

Dh1049（校） 驅儺
Dh2235V 驅儺
Dh3135+Dh313821 下女夫
Dh12833RV 下女夫
Dh1455 咒願
Dh05877 咒願

1 首行原題「下女詞一本」，第四行後斷裂，今已綴合為一，所錄至「暫請旁人與下簾」一句止，然後
跳行接抄「咒願新郞文」、「咒願新婦文」、「咒願主人」。

2 本卷正面為葬經及社司轉帖、背面則錄各種文契，其第五部份始抄「下女詞一本」，題目原有，又
另題「下女詞一首」，尾殘，未錄完。

3 本卷首題「下女夫詞一本」，尾殘未抄完，卷背亦有「下女夫詞一卷」之題名紙條。
4 本卷無題，首尾俱殘，卷背有雜抄。
5 本卷首殘，無題目，抄：「下女夫詞」，然後續抄咒願女婿文、咒願新婦文。文字據 P.3893迻錄。
6 P.3909冊葉本，正面首為「今時禮書本」，「都十四篇為記，具說之。」次行「論通婚書第一」當

為書名」而其上「論通婚書第一」則上為篇目標題，下為書名，其後各頁間插「論女家答婚書第二」、、
「別紙」、「令長已下及庶人男家通婚書本」、「別紙」、「女家通婚答書一本」、「論障車詞法第八」，各詞
繫以「兒郞偉」名。然後接抄「下女夫詞」之「請下馬」、「鋪帳」、「請下床」、「論女婿下至大門詠」、
「至中門詠」、「逢鎖詩」、「至摧粧詩」、「至堂基詩」、「至堂戶詩」等內容，然後續抄「論咒願女郞文」。

7 本卷首殘，無題目，抄：「下女夫詞」內容，然僅止於鋪帳入門，然後續抄「咒願新女婿」、「咒
願新婦文」，今據迻錄。

8 本卷首題「下女夫詞一本」，未抄完即接抄社司轉帖，蓋為學郞習書錄本。
9 本卷據 S.5546迻錄，題目「咒願壹本」原有。
10 S.2049正面為毛詩鄭箋豳風至小雅，卷背首為敦煌諸賦，然後有錦衣篇、漢家篇等詩……老人

相問嗟嘆詩等至北邙篇後始錄本文，今據 S.2049V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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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6207僅為殘紙，自「作極兒郞偉」到「故來障車須得牛羊」蓋屬下女夫詞障車文字，其下有
「長興四年壬辰歲三月廿六日寶員記」，其後接抄「咒願新郞文第十二」，至「此無為。新」止。似乎
其前尚有不同類別之文字，或當從「下女夫詞」中分出。又卷背雜寫。P.3909為《今時禮書本》，中
題〈論障車法第八〉，卷末為「論咒願新郞文」，故知此類文字皆屬《今時禮書本》之部分，可單獨據
以整理，合成一書。此段據 P.3909、S.6207整理迻錄。

12 本書正面為杜友晉之書儀境，卷背雜抄，不成體類，有曲子、兒郞偉及咒願新郞等殘文。另有
一行「寫信式樣，大順年間事」，似乎其時曾有檢點，待考。

13 周誤作 P.3486。
14 本卷正面為王梵志詩，背面殘存題目及一行內文，題作：「下女夫詞一首」，蓋為習寫。其後留

空數行，然後錄寫「投社人董延進狀」。
15 S.8336為一殘紙，自「三品」二字起，無標題，中間多殘缺，迄於「緯緯行行」止。
16 本卷無題目，首尾俱殘，僅存兩片殘紙。
17 本卷僅一殘紙，正背面並抄「下女夫詞」，無題目。
18 本卷僅殘存題目：「下女夫詞一本」，烏絲欄。
19 本卷僅是殘片，無題目。
20 本卷共四號，今已綴合，正面為「孔子馬頭卜法」，卷背錄「下女夫詞」，首殘缺題。起自「今宵

至」三字，然後接「第二去行座障詩」（撒帳）、「去扇詩」、「去花詩」、「尾須詩」（即繫指頭詩）、「詠
同牢盤詩」、「開撒帳合詩」、「脫衣詩」等，不但與原次第不同，文字接合亦有問題，似乎此四號可以
綴合了無疑意，其順序或缺文部份猶待改正。

21 題作「變文」實為「下女夫詞」。

附錄二：參考書目及提要：

程毅中，〈關於變文的幾點探索〉，《文學遺產增刊》，1962年。案本篇蓋亦論述變文
名義體制等問題，提及《下女夫詞》也只介紹背景是姑嫂二人在家接待一為遠
方來客，相互酬謝。

趙守儼，〈唐代婚姻禮俗考略〉，《文史》3，1963年。案本篇考述唐代婚姻禮俗，其
中涉及障車文之問題。

張錫厚，《敦煌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 105頁。其所持看法與王重民
不異。

王重民，〈敦煌變文研究〉，《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 5月第二期。本篇又曾收錄於
《敦煌遺書論文集》、《敦煌變文論文錄》，文字略有不同，蓋論述變文名義體制
儀式等為主，談到《下女夫詞》也只提及七個寫卷以及由二人至三人講述，如
古代的所謂「合生」。

張鴻勛，〈游仙窟與敦煌民間文學〉，《敦煌學輯刊》第二期，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小
組編，1981年。此篇並非專論，其中僅部分文字涉及，並其主張《下女夫詞》
是雙方所唱的喜歌，且女婿到女家，每見一物，都要歌詠，由雙方歌唱。至於
女家唱者是女方的親友。

張鴻勛，〈敦煌寫本《下女夫詞》新探〉，《1983年國際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文史
遺書編》（下），第 162-180頁， 1987年。本篇雖增 S.5643、P.2350二卷，皆
非《下女夫詞》。唯認為此乃搶親風俗所蛻變的婚禮儀式，並隨婚禮進行即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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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唱的民間歌謠的婚禮儀式歌本，上半是戲弄女婿，下半是戲弄新娘，從論開
撒帳合詩起至結束。

李正宇，〈《下女夫詞》研究〉，《敦煌研究》2第 40-詹 50頁，1987年。認為是歸義
軍某一位沙州刺使迎親時禮賓人員編輯的親迎禮辭手冊，供給伴郞伴娘以及儐
相人員熟讀背誦，以便林長時應酬得體，對答自如，始迎親儀式按步就班，有
條不紊，從而保證迎親儀式的質量和水平而製作的。因此亦涉及年代的考證。

楊寶玉，〈《敦煌變文集》未入校兩個《下女夫詞》卷校錄，解放以來全國敦煌語言
文學研究述評〉，周紹良 張錫厚，《敦煌語言文學研究》，1988年。本篇以《敦
煌變文集》未曾入校的北大本及 P.2976寫本的討論與補校，並認為《下女夫
詞》事一首婚禮儀式歌，非一般的說唱文學作品。

黃征，〈敦煌文學《兒郞傳》輯錄校注〉，《杭州大學學報》，1988年。本篇以輯錄校
註為主，其使用卷號已如圖表。

高國藩，《敦煌民俗學》（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 11月），第十二章（第 194～215
頁）「民間婚禮程序」蓋據P.3350及P.3284二卷號加以鋪敘成章。第二十七章
（第 483～505）「驅儺風俗與兒郞偉」則專門探討驅儺風俗與兒郞偉間的關係，
所利用之卷號有P.3270、P.4011、S.2055、P.3552、P.4055，並探討其思想內
容與宗教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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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6～359頁，乃據P.3468號文字探討夜進胡風俗及驅儺問題。

黃征，〈敦煌歌謠「兒郞偉」的價值〉，《文史知識》（1990年）第七期，第 104-1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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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207、P.4638）等卷號，分類輯錄其本文，並從婚姻文化觀點切入，探討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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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慶，〈敦煌寫卷記載的婚禮節目與程序〉，《潘石禪先生九秩華誕敦煌學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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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笑山，〈「兒郞偉」和「悉曇頌」的和聲〉，《河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1：3，頁
3～5，2001。本篇旨在說明「兒郞偉」三字是沒有意義的襯詞，跟〈悉曇頌〉
中「現練現」等一樣的和聲，然而他主張兩者的和聲在語音結構及用法上完全
不同，並做出了語音分析。

弗子，〈敦煌儺歌《還京樂》與《兒郞偉》〉，中國網，2003年 10月。此篇僅是介紹
性的泛論。

楊挺，〈不存在兒郞偉文體和兒郞偉曲調〉，《敦煌研究》2003：1，頁 45～48頁。本
篇作者否定兒郞偉文體和兒郞偉曲調根本不存在，而是上梁文、障車文、驅儺
文等實用文體中所呼的「兒郞輩」或「小伙子們」。

趙睿才，〈敦煌寫本《下女夫詞》的民俗解讀〉，《名作欣賞》2005：22，頁 14～16，
2005。本篇乃據文本解讀婚俗的相關問題。

王三慶，〈有關周先生『敦煌文學「兒郞偉」并跋』一文的貢獻及補實〉，《周紹良先
生紀念論文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08），第 383～385頁。

王三慶，〈上梁文體之流變研究〉，《宋代文學之會通與流變�-「近世文學國際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之一》（張高評主編，新文豐出版社，2007.03），第 337～366頁。

伊藤美重子，〈敦煌資料に見える「兒郞偉」をめぐって──驅儺文、障車詞、上梁
文〉，《お茶の水女子大學中國文學會報》第七號，第 85-104頁。案本篇蓋據
金剛照光之《敦煌出土文學文獻分類目錄附解說》（東洋文庫敦煌研究委員會，
1971年）與《敦煌遺書總目索引》（中華書局，1983年）二書所錄相關寫卷共
十號寫卷，並說明驅儺文、障車詞、上梁文之內容，以及兒郞偉之民間性質。

蔡艷，〈兒郞偉若干問題考辨〉，南京師大碩士論文，第一指導教授黃征，2008年 4
月 28日。本篇在黃征的觀點上，檢討兒郞偉諸爭論問題，以「兒郞偉」作品
文本入手，對「兒郞偉」的涵義、文學性質、文化意義及在敦煌文學中的地位
等問題，進行細緻的探討和考辯。第一章主要綜述國内外研究情況以及「兒郞
偉」研究所遇到的問題；第二章解讀「兒郞偉」的涵義；第三章是對「兒郞偉」
文學性質的考辯；第四章論述了「兒郞偉」與敦煌歷史文化的淵源；最後一章，
則總結論述。

王曉平，〈日本上梁文小考〉，《尋根》（2009年）第 01期。本篇乃對日本上梁文的
鉤輯研究，有不少發現。

（作者為臺灣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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